中共长春市委组织部
关于做好2012年考试录用选调生相关准备工作的通知
 
为满足长春市基层单位实际工作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和中央、省关于选调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工作有关规定，市委决定，结合全省2012年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，面向部分高校考试录用选调生到乡镇、街道工作。为提前做好基层选调生考试录用的相关准备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（具体情况以选调生招录公告为准）：

一、录用计划

2012年全市乡镇、街道机关计划考试录用选调生100名左右（具体岗位在报名现场发布）。
    二、招考条件
各高校推荐的人选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1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

2、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。

3、具有良好的品行。
4、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
5、年龄在18周岁以上（1994年8月31日以前出生），28周岁以下（1984年8月31日以后出生）。

6、2012年毕业的长春地区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生、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长春地区以外高等院校长春籍大学本科生、硕士和博士研究生（不含二级学院学生）；有志于从事基层党政工作并有发展潜力；中共党员或预备党员（入党时间截止到公务员招录报名时间，初步确定为2012年4月初）;优秀学生干部；学习成绩优良，具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；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有从事社会公共活动和公益事业的经历（本款条件应同时具备）。
7、考生与招考单位在职人员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第六十八条所列亲属关系（即：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）的，应予回避，不能报考该招考单位。
8、符合招考职位规定的具体条件。
三、招录工作相关事宜

1、选调生考试录用工作与全省公务员招录工作同步进行。各高校推荐的人选，经市委组织部现场报名通过后，按照全省公务员招录的有关要求，统一参加全省公务员招录的网上报名、资格审查、网上缴费、打印准考证、笔试、面试、体检、公示、考核和录用（具体要求详见全省公务员招录工作公告）。

2、选调生报名时，可同时报考3个志愿。

3、新录用的选调生为国家公务员，试用期一年。选调生录取后需签订服务合同，在乡镇、街道至少工作五年，期间除市委组织部统一组织的竞争上岗、遴选外，不得调动或借调到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工作。到乡镇、街道工作的选调生，一般安排在乡镇、街道机关工作，或协助乡镇、街道领导联系某一方面的具体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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